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中共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全面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的决定》文件精神，在全校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学校决定面向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一线教师评选教书育人贡献奖。为做好评奖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贡献奖设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简称卓越贡献奖）和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优秀奖（简称优秀奖）两类。
第三条 评选范围
（一）浙江工业大学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一线教师。
（二）凡按本办法评选出的卓越贡献奖获奖教师不再重复参评；学校领导不参评。
第四条 评选基本条件
(一)
忠诚于教育事业，师德高尚，爱岗敬业，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在师生中享有较高声誉。无教学事故或学术不端行为。
(二)
在教书育人岗位工作10年(含)以上，且在浙江工业大学连续工作5年(含)以上、年龄在60周岁（含）以下的教师（含辅导员和教学管理人员）。
(三)
评选对象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长期工作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基础教学第一线，教学水平高，教学工作量大，教书育人效果好，教学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突出，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和敬重，得到同行普遍认可。
2．长期工作在学生思想教育或教学管理第一线，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和积极为师生排忧解难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具有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第五条 评选组织机构
（一）学校成立评选委员会（简称评委会），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工作。评委会主任由校长担任，评委会副主任由学校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委员由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学校教学委员会、教师代表(1人)、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各1人）组成。评委会主要职责包括审定评选规则，评议教师教书育人成就，实名投票表决获奖教师。
（二）评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教务处；秘书处负责贡献奖评选过程中的日常工作，包括管理贡献奖评选网站、授权公示候选人的参评信息与评奖材料、保障评委会工作、协助统计整理评委会工作资料、公布获奖教师名单等。
（三）学校成立评奖监督仲裁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学校纪委书记担任，委员由学校纪检监察办和学校工会负责人、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组成，负责评奖过程监督，受理奖项评选投诉、裁决争议等。
第六条 评选程序
(一)
候选人推荐。通过个人自荐、基层教学组织推荐等方式向学院（部）和相关职能部门申报。每个学院（部）可推荐1位候选人，学工部联合研工部可在辅导员中推荐1位候选人，学校教务处联合研究生院可在一线教学管理人员中推荐1位候选人；具体推荐办法由推荐部门另行制定。推荐人选可以空缺。
(二)
资格审核。秘书处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
(三)
网络推荐。秘书处将候选人申报材料（含公开授课信息或工作视频）在贡献奖评选网站发布，公开接受全校教师、学生评议和实名投票推荐（每人限投一次）。
(四)
专家评审。秘书处组织校内外专家，根据随堂听课、查阅相关资料等，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网络推荐结果确定10名获奖候选人。
(五)
评委会评审。学校评选委员会听取获奖候选人自我陈述，查阅相关资料，经过综合评议和实名投票，评选出卓越贡献奖和优秀奖获奖人选。
(六)
被推荐为候选人的评委会委员，不参加评委会评审。
(七)
公示发文。 秘书处将卓越贡献奖和优秀奖拟获奖人员名单报校党委批准，经校园网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以上评选程序，每年可根据上一年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第七条 评选名额和奖励办法
(一)
卓越贡献奖不超过2名，学校授予荣誉证书并颁发奖金人民币20万元/人；优秀奖8-10名（视卓越贡献奖评选情况而定），学校授予荣誉证书并颁发奖金人民币5万元/人。
(二)
根据当年申报及评选实际情况，卓越贡献奖获奖人选可以空缺，优秀奖获奖人选可少于评选名额。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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